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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治理中的情感计算技术应用及其风险预防

黄雪英

　 　 内容提要:情感计算系基于目前的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人类此前未用科学描述过的情

绪、感情等“主观”内容作出相对理性、精确分析乃至预测的技术。 该技术的应用毫无疑

问让行政治理迭代、高效,突出表现在催生跨物理空间的新治理场景、实现高精度的治理

对象侧写、转型智慧型的行政治理模式等。 但是,行政治理的无序利用将会产生至少三个

层面的风险:因技术限度造成了无法产生对于治理来说所需要的精确性、因技术本身的要

求产生对信息权等基本人权侵犯的高度风险以及因技术的不当应用造成的公权力扩张之

风险。 有鉴于此,应当基于法治精神实现情感计算技术之于行政治理应用中的内部和外

部规制。 内部规制上,将个人信息权益等作为保障核心并融入伦理原则形成情感计算的

行动方案;外部规制上,搭建风险预防框架并确立规范、价值上的引导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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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智慧社会”这一概念,以顺应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 1 〕 在国家和政府治理领域中,建立“数字政府”或“数字法治政

府”的呼声也愈发高涨。 顾名思义,“数字法治政府”意味着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开展行

政治理过程中的数字化、智慧化、法治化建设。 在此种智慧化、智能化的转型趋势下,情感

计算已然成为数字行政治理的关键性技术,行政治理的智慧化转型需要依赖于情感治理

的数字化发展。 从意志要素角度看,在弱人工智能时代,以 ChatGPT 为代表的新一代生

成式人工智能即便已经初具强人工智能的某些特征,〔 2 〕 但其仍无法完全满足强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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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自主学习、自主决策的突出表征,〔 3 〕 更不必说情感过程的真正“智慧化”。 从

情感要素角度看,当前的人工智能体对情感领域的涉足较为贫乏,多集中于人类思维、操
作过程的拟人化、智能化模拟,无法实现各方主体间的真正共情。 特别是在法治国家、法
治政府的建设视域下,程序化、机械化、固定化的行政治理往往因为缺乏对行政相对人的

情感共鸣以及对社会公众的需求响应而与整体目标相背离。 在此基础上,将情感计算嵌

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领域能够一定程度上回应公众的微观需求和国家的宏观需要,以行

政治理的智慧化转型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系统性优化。〔 4 〕
  

在传统行政治理过程中,感知、判断特定主体的情感状态十分耗费精力,对执法人员

的能力有极高的要求;而在审讯或长期的治安秩序维持过程中,执法工作效率更会随着时

间跨度的延伸而逐渐降低。 情感计算技术能够将上述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它不仅能够大

幅降低执法人员的时间和精力损耗、提高行政效率,还可以借助相关技术产品提供的科学

分析提升行政执法活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同时,现代的人工智能与情感计算技术能够

通过深度学习不断增强自身的独立分析和判断能力,这也能够弥补人工智能体和人类智

能体之间在决策能力上的差距,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之于人类智识的效能优势,使行政执法

技术工具从传统的“收集信息型”升级为“智能分析型”。
  

然而,情感计算在推动数字行政治理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和问题。 一

方面,情感计算在行政法中的应用是一个前沿领域。 实际上,我国是世界上情感计算主要

的研发和应用国家之一,目前关于情感计算的应用已分布多个行业,包括医疗、〔 5 〕 教

育、〔 6 〕 商业、就业、执法等等。〔 7 〕 但遗憾的是,从法律视角切入对情感计算的主要风险与

规制路径的研究较少,并不能为实践应用提供充分的理论供给,这使对情感计算的规制与

约束不足,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危及人的自由与尊严、造成人的客体化、权力行

使溢出侵犯公民隐私权等等。 那么,如何保障情感计算的恰当、合理、准确应用,就是亟待

理论予以解答的问题。 另一方面,情感计算在行政法中的应用要求对一些传统概念进行

反思。 譬如,情感信息到底是敏感信息还是一般信息,其所分属的信息层级不同,行政治

理的使用要求和程序也相应不同;又如,情感计算在行政治理当中的运用会因伦理、技术

等方面的困境而折损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如何维护和强化行政治理的权威性、公信力也

是亟待重视的问题。
  

基于此,需要在明确情感计算技术的运行逻辑基础之上,就其在数字行政治理中的风

险点进行归纳、分析或者预测,并在行政法治原则之下结合技术手段规避其可能存在的风

险,以确保数字行政治理中情感计算能够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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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情感计算与行政治理的交融实证
  

自“情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这一术语在上个世纪被皮卡德(R. W. Picard)提

出以来,〔 8 〕 有关该项技术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便不断涌现。 可以将情感计算列为人工

智能的分支,而且有一定的适用范围。 近年来,情感计算的应用已经十分广泛。 同样地,
情感计算技术在嵌入数字行政治理的过程中,不仅能通过技术逻辑提升数字行政的高效

化、智能化水平,还能通过情感交互促进数字行政的智慧化、亲民化转型。

(一)跨物理空间的新治理场景
  

情感计算技术的嵌入能够实现行政治理场景的虚拟化建构,将散乱的数字化行政治

理统一于完整的治理场域中。 目前,情感计算在虚拟场景中的应用主要存在于司法活动

中。 虽然在这种拟真式的智慧诉讼服务中,情感计算只是为合成个性化语音和完成人脸

表情建模服务的,其本身并不直接面向用户感知与分析其情感状态,但类似技术的兴起却

意味着情感维度已经可以通过情感计算被纳入虚拟场景搭建的过程之中。 在可预见的未

来,实时性、具象化、沉浸式的法律交往和协作已经呼之欲出:参与者的各种生理信号都可

以通过情感计算技术进行特征提取与情绪展示,使得虚拟场景中的“数字分身”具备与现

实相一致的情绪生成和表达能力。
  

基于此,情感计算的嵌入,将有可能使得行政治理更契合情感治理的目标要求,以情

感识别和情感分析为行政治理提供内生性动力,以更好地发挥信息技术的工具性价值。
其一,情感计算技术能够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体的中介作用,实现行政管理者与行政相对

人的情感互通与情感交互,以行政治理虚拟场景的高度拟真性增强行政治理者对行政相

对人的情感识别与情感回应能力,最终借助行政行为或制度调整回应公共服务需求。 其

二,情感计算技术的嵌入能够在实现情感治理的同时提升行政服务效能,以个性化的情感

识别和情感分析为方式,结合行政相对人的情感状态和情感变化提供针对性、具体性的行

政服务,在提升行政治理效能的同时也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 此外,在理想的虚拟交互场

景中,情感计算是针对治理者和治理对象双方同时进行的,这使得数字行政治理不仅能够

满足各方的拟真性需求,还能完成对传统“面对面”式行政治理模式的超越。 以往的情感

治理聚焦于面向个体或群体的治理向度,基于“情理法合一”的治理需要,情感计算更能

契合面向国家或整体社会的情感治理需要,通过产生、整合情感治理资源构建国家权力的

情感基础和社会基础。〔 9 〕 基于此,情感治理与数字行政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现有的

体系。 对“人”及其情感的关切不仅要求治理者密切关注治理对象的情感状态,还要求被

治理者能够适当理解治理者所肩负的责任。 在此过程中,情感计算不仅为搭建一个和谐

的虚拟治理场景提供可能性,还为数字行政治理活动设定了限制框架:情感计算使治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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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的情感反应无所遁形,而为建构一个健康的行政治理面貌,各治理主体必须抱持诚恳

的态度,否则便无法在情感计算中获得积极反馈。
(二)高精度的治理对象侧写
  

情感计算技术能够推动实现行政执法活动的情感识别与情感量化,降低主观因素的

理解偏差,全面提升行政执法活动的整体效能。 在传统的行政治理活动中,智能化工具更

侧重于从便捷度、高速度、低成本等维度提升行政执法效率,往往忽视了人民群众的情感

需求和真实需要。 然而,由于情感具有一定“神秘性”,〔10〕 借助情感计算适配行政执法技

术工具升级实为必要。 近年来,已经有相关企业推出了一系列情感计算技术产品,并且已

经在北京、广州、杭州等地完成了项目试点测试。 该系列产品的核心技术是基于“前庭情

感反射理论”,通过视频动态分析精神生理参数来监测潜在可疑危险人员,即通过摄像头

采集的人体面部视频流,分析头部和颈部微小肌肉振动的频率和振幅,计算出个人压力、
侵略性和焦虑度等参数,甄别有自体原发性焦虑紧张状态的潜在可疑危险人员,并将受测

人员的状态区分为“休息或安静状态” “正常或平和状态” “焦虑或紧张状态”和“激动或

攻击状态”等,以辅助安检人员进行排查。 与此类似的技术或产品还包括用来掌握被讯

问人心理和生理反应的“灵视多模态情绪研判系统”以及用来进行情绪监控和分析的“审

讯场景的无感知情绪检测分析系统”等。
  

基于此,情感计算的嵌入能够实现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多模态情感交互,借助智

能体的情绪表现力实现对于行政执法资源的全面整合与准确分析。 相较于单模态的情感

交互,多模态的情感计算更能够结合特定对象的背景信息实现高效、准确的情感识别与分

析。〔11〕 一般而言,情感计算的输入信号包括视频信号(或图像信号,包括肢体动作、面部

表情、姿态特征等)、音频信号(或声音信号,包括音色、语调等)、文本信号(包括词性、词
频、语词位置等)和生理信号(包括体温、脑电、皮肤电、心电、呼吸频率、眼动等)。 在单模

态条件下,情感计算的基础来源于不同数据对象的情感特征,分析主体往往借此明晰数据

对象的情绪表达和个体立场。 但是,单模态的条件下,情感特性存在一定的语义缺失,再
加上情感特性的获取方式单一,难免会导致情感计算的结果出现偏差或失误。 当然,多模

态与单模态并非对立排斥的关系,多模态的情感计算主要包括基于单模态的数据处理和

情感计算以及多模态之间的情感融合两个环节。〔12〕 基于此,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情感计

算技术能够依据视频、音频、文本和生理信号等信息进行单模态识别,结合多模态数据分

析,通过模拟人脑对于情感数据的融合与处理,实现执法对象内心情感特征和心理活动的

拟真化复刻,从而提高行政执法的针对性和准确性。
(三)智慧型的行政治理模式
  

情感计算技术通过在行政治理活动中嵌入情感要素,为机械化、固定化、冰冷化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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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理赋予情感温度,推动行政治理的智慧化转型。 一方面,情感计算技术的嵌入有效提

升了行政治理活动的针对性和交互性,更加契合“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的目标。 在行政

治理活动中,拥有公权力的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实质上存在一定差距,虽然行政

机关借助公权力、强制力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实现政绩要求和政治目标,但其可能由于忽视

与社会公众的情感联结而与真正的治理目标相背离。 在行政治理活动中,人民是当之无

愧的评价主体,人民群众的真实感受是行政治理活动的重要评价指标。 而情感计算技术

的嵌入则能够提高行政机关关切政务服务对象情感、态度和立场的能力,通过治理主体与

治理对象的情感交互与情绪表达,帮助治理主体真切地了解治理对象对于行政行为的情

感状态与立场倾向,为治理主体贯彻高效便民原则提供方向指引和资料来源,从而提高行

政治理活动的可行性与针对性。 例如,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情感分析技术了解民众在社交

媒体等渠道上的情感反馈,进而了解民众对某些政策的态度和看法。 毫无疑问,这种具有

针对性、具体化的技术路径,能够在极大程度上满足治理对象的异质化需求,从而将情感

治理的基层叙事延展至国家治理的宏观维度,最大限度满足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的宏观治理需要。
  

另一方面,情感计算将行政治理的场域由外在行为规制拓展到内在情感共鸣,有利于

推动行政治理的情感治理转向。 从朴素的法理角度看,法律的调整对象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无法对人的思想进行规制,仅能对人的外在行为进行规范。 在传统的行政治理活动

中,无论是方法的革新还是技术的升级,行政治理活动的调整对象始终是人的外在行为,
一定程度上也会将行政治理置于形式主义的尴尬境地。 但是,情感计算技术能够将行政

治理的场域延展至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的内在情感共鸣,通过对情感特征的识别、处理、
模拟和影响,实现治理活动外部效益和内在结果的统一,从实质角度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

度。 例如,有学校曾经推出“AI 双师课堂”,通过“慧眼系统”对每个学生的面部进行情绪

识别,既能发现学生是否认真听讲,还能辨别出学生的“高兴、悲哀、惊讶、正常”等情绪,
基于这些内心的反馈效果,老师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设计。 此道理亦适用于行政

治理当中,通过情感的反馈判断行政相对人的内心想法,进而选择最为合适和具有可接受

度的行政行为,以确保行政治理实现标本兼治之效果。 更为重要的是,行政治理活动的开

展基础和决策内容拥有更为可靠的数据来源,社会公众的情感需求和情绪表达能够从实

质上约束行政治理主体的职能膨胀和权力扩张,防止行政公权力的滥用。
  

总而言之,以情感计算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对我国的行政治理体系已

经且必将持续产生深刻的影响。 面对数字时代下的智慧化转型及其隐含的风险,治理者

必须与时俱进,正确对待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及时调整行政治理观念,革
新行政治理方略,完善行政治理手段,如此方能在时代的浪潮中稳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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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情感计算对行政治理的负面影响:现实与可能
  

在风险社会视域下,技术性风险与制度化风险同生共存。〔13〕 基于此,情感计算在嵌

入数字行政治理的过程中,虽然能够带来一定的技术红利,但同时也展现出技术的负面性

与风险的不确定性等特征,对治理结果的准确度、情感信息的安全性以及行政权力的公共

性产生不利影响。

(一)技术限度难以达到理想高度
  

行政治理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应是情感计算在数字治理过程中的重要目标。 一般来

讲,数字治理包括“基于数字化的治理”与“对数字化的治理”两个维度,〔14〕 前者是将数字

化作为工具和手段,后者是将数字化作为对象和内容。 情感计算作为数字技术,虽然能够

提升数字治理的效能,但也会引发一系列的数字化治理问题。 一方面,情感计算过程中的

情感信息与生物信息存在范围交叉,极易通过收集和分析环节影响情感计算结果的准确

性。 “情绪识别系统”是以自然人的生物特征数据为基础对自然人的情绪或意图进行识

别或推断的人工智能。 其中,“生物特征数据”属于“生物信息”中的“生物反馈信息”,〔15〕

而“自然人的情绪和意图”则属于“情感信息”的范畴,只有对两者进行有效界定,才能厘

清应重点收集和在输入端输入何种信息,继而进一步展开情感计算。 同样地,也有研究指

出,在进行文本数据、语音数据、视觉数据、生理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过程中,也会涉及到人

脸信息、声纹语调等生物信息。〔16〕 从外在表现上看,情感信息与生物信息的范围存在交

叉,二者的表现介质也存在一定重合,从而加大了廓清二者范围界限的难度。
  

现阶段情感计算的第一步是通过各类传感器实现对自然人各类生物信息的“感知”,
感知阶段数据来源多样,包括声音、表情、肢体语言、姿势等各类生物数据。 在情感计算过

程中,“感知”是“识别”的前置性条件。 在“感知”阶段,情感计算智能体要收集声学特

征、面部表情、生理信号等生物信息,而后借助情感识别模型对丰富的数据源进行识别和

分析,形成“输入生物信息———输出情感状态”的技术闭环。 基于此,在情感计算过程中,
生物信息是情感状态的数据来源和数据基础,进而导致生物信息的属性地位出现模糊,在
信息收集和信息处理环节影响情感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在信息收集环节,生物信息与情

感信息的范围界定模糊为行政机关扩大信息收集范围、侵害数据主体的个人信息权益提

供了可能。 为实现情感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和全面性,行政机关为防止遗漏数据源,可能会

扩大信息收集范围,进而导致生物信息与情感信息的界定更为困难,一定意义上陷入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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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循环。 在信息处理环节,数据源的不准确可能会导致针对性信息的遗漏,不仅加重了信

息处理的压力,还可能导致情感计算结果的错误和偏差,继而影响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准

确性。
  

另一方面,现有技术的发展程度与准确性要求的实现尚存在距离。 文本情感计算、语
言情感计算、面部表情情感计算是情感计算三种具有典型性的应用方式。 具体而言,其
一,文本情感计算包括文本信息采集、情感特征提取以及情感信息分类三个部分,具体

实现路径为“文本信息采集模块通过文本抓取工具获得情感评论文本,并传递到下一

个情感特征提取模块,然后对文本中自然语言文本转化成为计算机能够识别和处理的

形式,并通过情感信息分类模块得到计算结果” 。〔17〕 其二,语言情感计算则是指通过对

语音信号的测量、分解、分析、合成等方法来进行情感方面的计算,从而使计算机具备一定

程度的情感能力。 如,在医疗系统中探索适用的情感聊天机器人便是一种典型的语言情

感计算,其本质是一种包含信号分析和自动语言识别、语义分析和对话策略、响应生成和

语音合成组建的自主系统,可以使用情感计算技术与病人进行交互,以检测情感,确定并

模拟情感答案。〔18〕 其三,面部表情情感计算与语言情感计算的运行机理基本相似,只
是将所收集分析的对象变成了人脸表情模态,通过对面部表情的分析来辨别其蕴含的

情绪。 如,浙江某学校便探索适用了全国首个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通过摄像头捕

捉同学们的面部表情和动作,可以对课堂上学生的行为、表情等进行统计分析,并对异

常行为及时反馈” 。〔19〕
  

通过对上述运行机理的剖析,可以发现其核心技术逻辑在于“通过情感测量和建模

的过程,从定量的方面将情感客观化。” 〔20〕 要想将此技术落地,需要满足以下三个前提:
(1)一个人的内在情感需要能够通过外在表现予以展示;(2)上述内在情感的外在表现

需要在提取上具有普遍性;( 3)这种提取需要足够的可靠性能够支撑作出决策。 遗憾

的是,情感本身的主观性、自主性更强,一个生理信息与某一情感之间并不具有唯一性

的联系,可能会承载多重感情。 整体而言,心理生理数据非常复杂,难以证明其与情绪

之间的因果关系。〔21〕 而且,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社会背景,个人的成长环境和社会经历,
甚至在仅有细微差别或相同的情况之下都可能对人的感情产生影响。 现有技术的不成熟

不仅难以有效界定情感信息与生物信息,还无法准确地对多样化、各有差异的情感进行准

确标记。

(二)缺乏限制造成人权侵犯
  

理性与情感是影响用户作出决策的两类因素。 在数字时代,科学技术对人的操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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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配力逐渐强化,甚至异化了人的主体地位。 在情感计算的视域下,情感操纵是指技术

平台基于情感识别完成对特定对象的信息投放,通过利用、控制或影响其情绪的手段操纵

特定对象的情感决策而获得收益。〔22〕 由此可见,情感操纵的前置基础在于情感信息的收

集,其本质上是将特定对象困于“情感茧房”中。 在此过程中,无论是情感信息的获取,还
是情感信息的计算都极易侵犯主体的隐私权。

  

首先,情感信息一定程度上可以落入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内。 情感作为人的一种内心

感受,并不愿意为外人所察觉或知悉,自然人在社会生活中甚至会有意识地对个人情绪进

行伪装。 《民法典》第 1032 条第 2 款规定:“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

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那么,当特定主体的某一种情感是不愿意被他人

所察觉或知悉的,应肯定该种情感具有一定的秘密性和敏感性。 《民法典》第 1034 条规

定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隐私权的规定。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8 条规定:“敏感个

人信息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

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

迹等信息,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也就是说,当个人情感信息满足上

述界定时便属于“隐私”的一种。 然而,“情感计算应用的重要假设是可以推断内心的真

实情感,并应当以此为基础作出决策。” 〔23〕 在数字行政治理过程中亦是如此,通过对自

然人所流露出来的情感信息进行大范围收集,具有对隐私权构成侵犯的较高概率。 尤

其是当通过一个人的细微生理行为如语言行为、面部表情等便可分析出此人的内心感

受、想法与偏好时,便犹如使人处于一个单向透明的“全景监狱”之中,永远处于监视者的

目光之下。
  

其次,情感信息的识别计算过程增加了其因暴露于公共空间而被侵犯的风险。 对于

主体直接显露在脸上的表情特征,虽然某种意义上达到了“公开”标准,但其仍处于主体

的个人控制之下。 而在行政机关收集情感信息进行情感计算的过程中,主体的表情数据、
人脸信息以及生理信号便被完全置于“公共空间”,此时情感信息的使用方式和公开范围

会脱离信息主体的控制,一定程度上构成对个人隐私的侵犯。 例如,在审讯过程中,侦查

人员能够通过非接触式数据采集等方式收集犯罪嫌疑人的面部特征信息,进而借助情绪

识别技术全面直观地了解询问对象的情绪状态和心理活动,通过询问对象的压迫感和焦

虑度等因素辅助侦查人员判断其供述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在此过程中,即便询问对象的

压迫感和焦虑度等因素能够辅助侦查人员提升侦查实效,但上述因素明显具备私密性,难
免会加剧提升行政治理效能与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之间的张力,一定程度上产生侵

犯特定主体隐私权的风险。
  

再次,主体失去对情感信息收集方式和收集范围的控制力。 为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
芬恩等人将人机交互中的隐私分为身体隐私、行为隐私、信息隐私、数据和图像隐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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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感情隐私、空间隐私、团体隐私。〔24〕 基于此,面部图像、情感状态、行为信息等均属于隐

私的规制保护范围内。 美国著名的隐私法学者索洛夫( Daniel
 

Solove)也曾提出,个人能

够自主选择信息的收集方式和收集范围是隐私保护制度的中心内容,在此制度下,主体对

其隐私信息的使用应当享有充分而自由的选择权。〔25〕 但是,在情感操纵的情境下,平台

能够通过情感识别实现对于特定对象的信息投放,使得特定对象一定程度上丧失公开信

息的控制力和决断力,无法控制何种信息将被以数据的形式公开呈现,更无法控制上述信

息公开后将被用于何种用途,情感信息的私密性在一定程度上的丧失会导致行政治理活

动存在潜在的侵犯隐私权风险。
  

最后,为准确进行情感计算大量收集的信息也加剧了侵害隐私权的风险。 人类的情

感既是与生俱来的,又可能受后天环境的影响。 根据纽约研究所的研究,情景、社会和文

化因素都会对情感表达产生重要影响。 那么,遗漏某一信息都可能对最后结果的准确性

产生消极影响。 因此,在进行情感计算之前,需要大范围、大数量地采集关于情景、环境与

背景等方面的信息。 无疑,当收集的信息越多,可能揭露与展示个人隐私的深度与范围就

越大。 可以说,这个过程会进一步加剧侵犯个人信息与隐私的风险。
(三)手段滥用产生权力膨胀
  

情感计算在给行政治理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公权力不断扩张的风险。
具体而言,权力的扩张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算法黑箱”的专业壁垒会加剧算法公权力的滥用风险。 算法本身的技术复杂

性和高度专业性以及技术提供方公开算法内生动力不足等因素加剧了“算法黑箱”的形

成。〔26〕 伴随智能算法的迭代升级,其不透明性和自主性等特征表明算法逐渐脱离了工具

化的范畴。〔27〕 再加上立法层面对于算法解释权的限制和弱化,在情感计算过程中,情感

计算算法的不透明和不公开难免会为行政公权力的扩张提供环境基础。 尤其是在情感信

息与生物信息存在交叉的情形下,行政机关缺乏透明公开的履职制约,极易产生过度收集

个人信息、肆意使用个人信息等行为,加剧算法公权力的滥用风险。
  

其二,情感计算的“监控”特质会加剧行政治理活动中的主体不平等。 私主体相较于

行政机关在行政治理活动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 而情感计算在应用的过程中,无
疑会将私主体置于行政机关的监控视域下,加剧双方主体地位的失衡。 并且,由于“算法

黑箱”的存在,多数私主体自身的算法素养缺乏,难以准确识别情感计算的“监控”方式和

“监控”范围。 情感计算的“监控”特质虽然能够为行政机关开展行政执法、进行行政决策

提供数据来源和数据支撑,但治理过程的不透明以及治理主体地位的失衡等同时也表明

了算法公权力的肆意膨胀,甚至呈现出异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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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情感计算可能会扩张算法提供者的权力进而导致算法监管失灵。 在情感计算

技术的嵌入过程中,行政机关囿于技术限制和资金缺口,往往采取与第三方技术公司合作

的方式。 但是,算法提供者作为中介主体,在借助情感计算技术嵌入行政治理活动的过程

中,可能会影响行政公权力的实现方式。 一方面,算法提供者可能会基于功利主义立场,
将自己的主观感觉和主观倾向嵌入情感计算活动中。〔28〕 并且,生理信号与情感信息之间

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存在交叉、重合、分离的多种样态。 情感计算算法的治理内容

极其复杂,行政机关可能会因为技术限制等因素无法开展有效监管。 另一方面,情感计算

为算法提供者介入行政治理活动提供了技术可能,决策权力所有者与决策内容作出者可

能出现分离。 从规范依据上看,行政决策的作出主体为行政机关,但算法技术的嵌入会使

算法提供者无形中成为行政决策的实际作出者,行政机关的决策权力一定程度上被虚置,
行政主体的算法监管失灵,甚至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值得一提的是,权力扩张与权利侵害是事物的正反两面。 在情感计算造成权力扩张

的情况下必然会对行政相对人带来除上文隐私权侵害之外的其他不合理、不合法或不成

比例的权利侵害。 比如,情感计算的应用对个人控制其情绪状态的自主权造成了威胁,但
无论情感计算技术的发展程度如何,都不能将行政相对人的辩解机械化;又如,多模态拟

合使算法规则难以理解和解释造成全流程监管困难,从而损害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再
如,自动化决策和算法争议带来责任风险等等。

(四)无序应用催生信任危机
  

促进政府权威性的树立是数字政府构建过程的重要目标之一。 情感计算的应用却可

能对政府的权威性产生消极影响。 情感计算算法可能偏袒或歧视某个个体和团体。 通过

分析某区域的情感状态得出该区域居民的特点,导致对该区域居民的偏见歧视。 此歧视

结果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行政决策的公正性,成为冲击人的主体性、造成公民质疑行政行为

合理性的重要依据之一。 实际上,在行政治理过程中运用情感计算更应该以实现人的价

值为基本目标。 也就是说,任何制度都应当以实现人的主体性为最终价值。 当人的主体

性都得不到尊重时,政府的权威性更无从论及。 此外,情感计算还可能引发盲信技术和懒

政等风险。 在一些地区,行政机关可能对技术的积极作用、准确性和成熟度的认识不足,
导致高估情感计算而忽视行政人员在治理过程中的重要性,产生“以数据技术完善为核

心”的错误认知。 在此影响之下,可能有的地方政府会习惯性地将众多行政任务交给情

感计算技术来完成,自己成为了“甩手掌柜”,但囿于情感计算有限的准确性,情感计算所

得出的结果并不能够得到切实保障,这必然将会减损行政机关的权威和公信力,并不利于

法治政府形象在民众心中的确立。

四　 情感计算在行政治理中的恰当应用:内部规制与外部框架
  

在数字行政治理活动中,情感计算是通过情感计算技术对人类情感状态的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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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模拟和影响实现的。〔29〕 情感计算技术的嵌入,能够实现行政治理的情感化和柔性化

转型,提高行政治理的整体效能,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隐忧。 因此,我们应当识

别并防范数字行政治理活动中的情感计算风险,在发挥情感计算技术优势的同时保障行

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一)内部保障:构建信息权益为核心的规制手段
  

通过情感计算技术原理可知,情感信息的收集和使用是情感计算的中心环节,是为情

感模拟和情感影响提供数据支撑、为行政治理活动提供数据来源的前置性环节。 基于此,
为防止因数据收集使用而侵犯隐私权,同时保障数据的准确性,应首先明确数据收集

要求。
  

第一,在情感数据收集过程中,行政机关要坚持合法原则。 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

《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为基础的个人信息保护规范体系。 若情

感信息具备可识别性且未经匿名化处理,则属于个人信息的范畴,适用个人信息保护的法

律规定。 例如,人脸情绪识别算法作为人脸识别的特殊变体以及情感计算的重要构

成,〔30〕 其所对应的人脸情绪本身具备可识别性,并与生物体一一对应,当然属于个人信息

的保护范畴,行政机关应当在贯彻“知情—同意”原则的基础上合法、合规地收集、存储、
加工、传输人脸情绪数据等。

  

第二,在情感数据使用过程中,行政机关要落实合法性审查。 行政机关要通过强化情

感数据滥用的内部责任,进行动态的情感数据使用合法性控制。 一方面,对于情感算法设

计者和提供者,行政机关要审查上述主体的相关资质,对其存在的技术风险和违规行为进

行纠查,最大限度上提升情感数据使用的规范程度。 另一方面,对于情感算法的使用者和

监管者,即行政机关,要适当公开情感数据的使用方式和使用范围等内容,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内容的除外,并对渎职的监督管理机关进行问责。 在情感数据使

用的监管活动中,可以借助电子监察管理系统进行全程监管,对数据的异常使用和违规使

用进行预警,〔31〕 以此来确保数字行政符合行政法治原理。
  

第三,行政机关应当完善情感数据保护措施,具体包括:其一,情感数据的存储和传输

应采取加密和安全传输协议,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篡改;其二,情感数据的访问权限应

限制在必要的人员范围内,避免非授权人员的访问和使用;其三,在情感数据的处理过程

中,不仅需要采取匿名化和去标识化的方法,还应该严格限制情感数据的收集和使用范

围,以降低个人信息被识别、追踪、泄露以及侵害的风险。

(二)内部实现:融入人机交互伦理原则的技术发展
  

人机情感协同是克服情感计算风险的必经之路。 目前,情感计算在行政治理中存

在人机脱节的障碍,〔32〕 而且就其发展水平而言,所扮演只的是辅助性、工具性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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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禄生:《情感计算的应用困境及其法律规制》,《东方法学》2021 年第 4 期,第 49-60 页。
参见包康赟:《人脸情绪识别算法的风险与规制》,《北方法学》2022 年第 1 期,第 44-45 页。
参见查云飞:《行政裁量自动化的学理基础与功能定位》,《行政法学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114-124 页。
参见石磊:《智能司法裁判的人机协同机制探索》,《行政与法》2022 年第 4 期,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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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必须走向人机协同。 人机协同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由人、专家和智能机器三个子系统

构成。〔33〕
  

一是实现从提高算法的可解释性向建构可解释的算法模型的转变。 人机协同的高度

交互和理想状态离不开主体对于算法的理解和解释,为此,行政机关应当制定相关政策使

公众得以了解情感计算的运行机制和结果生成过程。 具体而言,其一,情感计算的适用者

应当提供清晰明确的情感计算过程,包括情感数据的收集、情感计算模型的构建和训练、
情感计算结果的生成等。 其二,情感计算使用者应当使用可解释的情感计算模型,使用者

和利益相关者能够理解情感计算结果的生成过程和依据。 其三,情感计算使用者应当确

保数据主体能够参与决策和管理自己的情感数据,这可以通过隐私设置、数据共享选项和

用户参与机制来实现。 其四,情感计算使用者应当公开向用户和公众说明情感数据的收

集目的、使用范围和共享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算法透明也存在一个度,但是总体而言,面
向行政机关要比面向个人和社会的透明程度高得多。〔34〕

  

二是实现人机情感协同治理的共商共建共享。 人机情感协同治理主体主要包括技术

开发者、应用提供商、政府监管机构、学术界、用户等各个相关方。 各方应当共同参与制定

情感计算的标准和规范,并在技术研发、应用设计和监管执法等方面各司其职、密切协作。
分别就各个主体而言:第一,情感计算技术开发者应当注重对于可解释算法模型的研发,
提升情感计算算法的透明性;第二,情感计算应用提供商应当积极履行算法备案制度,在
情感数据告知书中以明显的方式提示用户关于情感数据的使用方式、使用范围、使用主体

等内容,确保“知情———同意”原则的贯彻实施;第三,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于情感计算算

法的事前审查和事后监管,在事前阶段通过数据抽样和算法备案等途径强化对于情感计

算算法的审查,在事后阶段通过行政监管和安全评估等方式强化对于情感计算算法的管

理;第四,学术界应当加强与技术人员的交流,在明确情感计算技术基础和运行逻辑的基

础上,结合行政治理的一般原理,探索可行性的发展建议;第五,用户应当努力提升自身的

算法素养,在降低“算法黑箱”的不利影响的同时,增强自身在情感计算过程中的参与感,
切实维护自身的情感数据安全等等。

  

还要提升情感计算算法的道德判断能力。 虽然人类的道德要求是蕴含了价值判断的

自然语言,难以完全转化为代码,但仍然可以加强情感计算算法自身对道德要求的深度学

习和机器训练。 主要包括:一是可以通过数据收集和学习提高道德判断能力。 即,数据必

须具有多样性和代表性。 只有当数据来自于不同的文化、社会群体和背景,才能避免行政

治理过程中的偏见和歧视,让行政相对人感受到公平公正与温暖。 二是可以通过伦理模

型和规则更新提高道德判断能力。 伦理模型是一种用于指导道德决策的框架,可以基于

人类伦理学理论和道德准则进行构建。 通过不断迭代和改进这些模型,情感计算算法可

以更好地理解和应用伦理原则。 举例而言,已有研究基于罗尔斯的“公平的机会平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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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为:《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自然杂志》 1990 年第 1
期,第 4-5 页。
参见姜野:《算法的法律规制研究》,吉林大学 2020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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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引入“歧视指数”的概念,提出设计公平算法的方法,并证明其开发的“公平”算法没有

表现出结构化的歧视行为。〔35〕 可以此模型为镜鉴将其进一步推广。 三是可以利用人类

专家的反馈来改进道德判断能力。 即,可推动算法与人类专家的交互,使算法接受专家的

评估和指导,以此帮助算法纠正错误判断和偏见,并提供更全面、深入和准确的道德分析。

(三)外部框架:行政治理应用技术手段的边界和限度
  

鉴于情感计算应用利弊兼具的特点,并不是在行政治理的任何场景、任何环节中皆能

一概适用情感计算算法。 基于此,需要进一步明确情感计算在行政治理中的基本要求以

及在不同场景中的应用限度。
  

第一,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全面的情感计算适用标准。 从宏观层面看,行政机关可以将

公开透明确定为情感计算的应用原则,从而为增强情感计算算法的可解释性、接受多元主

体的共同监督提供原则基础。 从微观层面看,其一,在事前阶段,行政机关应当确定情感

计算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防止算法行政权力的膨胀和滥用;其二,在事中阶段,行政机

关应当明确情感数据的收集、存储、分析和传输等规则,在开展行政治理活动的同时保护

主体的信息安全;其三,在事后阶段,行政机关应当明确监管主体和检举渠道,在监督情感

计算算法规范运行的同时防止行政公权力的过度膨胀。
  

第二,行政机关须具有使用情感计算的正当目的。 情感计算适用的正当目的是为政

府决策提供参考和改善公共服务,在行政治理过程中超越此目的或假借此目的之名使用

情感计算都应当被视为非正当的使用。 如,利用情感计算来测试行政相对人对决策结果

的满意程度,从而制定措施实现对相对人的控制或影响便是较为典型的不具有正当目的

的滥用。 再如,只是为了迅速、高效完成原本难以完成的行政任务,而不是为了更好实现

行政治理效果、全方位保障人民利益而使用情感计算手段,也在一定层度上存在目的

偏颇。
  

第三,行政机关在使用情感计算时不得违背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作为行政法中的重

要原则,其逻辑起点是人权保障,本质是基于基本公共需要而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权

力的限制。 为防止情感计算应用冲击比例原则,若能够通过其他手段替代情感计算对行

政治理的积极作用,则应当优先使用其他手段。 此外,在技术层面,收集一万人的情感数

据与收集十万人的情感数据在成本上可能出入不大,后者甚至更有利于情感计算结论的

准确性,但公民权利却因数据收集数量的扩大而面临更大的侵害可能,此亦应当被视为对

比例原则的违背。

(四)外部内容:伦理、价值和规范上的边缘明确
  

伴随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技术资本逻辑的嵌入使得算法的工具属性被过度放大,甚
至异化,此时,就需要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原则规范算法的运行。 基于此,
为最大限度发挥情感计算算法的工具价值,应当将伦理性因素嵌入算法治理过程中,为情

感计算应用划清价值底线与伦理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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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事前阶段,强化对于情感计算应用的价值评估和伦理审查。 行政机关应当

及时采取措施防止突破价值底线和伦理禁区的问题的发生。 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

方面:其一,要对情感计算的算法模型开展价值评估,确保个人的主体性和自治性,〔36〕

充分保护主体的情感数据安全和平等地位;其二,尊重情感计算应用过程中的主体异质

化表达,增强情感计算模型的可解释性和透明性,重视多元化的主体参与;其三,完善

情感计算的伦理审查反馈渠道,囿于“算法黑箱”的限制,应当重视专业人员和技术人

员的力量,鼓励社会主体对于情感计算伦理审查的广泛参与,以促进情感计算的持续改

进和优化。
  

另一方面,在事后阶段,完善对于情感计算应用的伦理监督。 其一,成立专门的伦理

委员会由其负责对情感计算项目的伦理监督。 该委员会应由跨学科的专家组成,包括伦

理学、计算机科学、法律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的专家,以确保监督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其二,
加强行政监督和执法。 加强对情感计算应用的监督和执法力度,确保情感计算的合规合

法,专门设立有效的投诉和举报机制,公众和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正式渠道向其他行政机

关或独立第三方机构报告涉嫌违规或不当使用情感计算的行为。 相关机构应及时处理举

报,对涉嫌违规的情感计算应用进行调查和处理。 其三,定期审查和评估。 这可以通过定

期的审核、现场检查和独立评估来实现对情感计算的监督。 其四,开展特定教育和培训。
通过举办研讨会、培训课程、媒体宣传等形式,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情感计算的概念、原理

和应用。〔37〕

五　 结 语
  

科技的进步促进了人们技术应用能力的提升,但同时科技的应用也可能带来以往所

不能预见的一些问题。 情感计算本质上是人工智能算法的一种,相比于以客观行为数据

为质料而进行运算的智能算法,情感计算在技术上试图通过一系列数据信息以观测、分析

甚至影响人们的情感。 这对于建设服务型政府,讲求情理法并重的现代化中国具有重要

意义。 可以推断,情感计算技术未来必将广泛应用于数字政府的各项服务当中,但在此过

程内还需要规避该技术运用的诸多风险。 一方面防范技术本身带来相对人权益损害风

险,另一方面防范技术运用者的权力扩张风险。 故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防止此类情

感计算风险的产生,以防止突破保护公民权利的底线,实现情感计算积极效能的最大化发

挥。 总而言之,“人始终是目的而非手段”以及“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应当是一切

人工智能技术与政府治理相结合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感谢上海政法学院张西恒副教授在本文修改过程中提供的宝贵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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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参见张欣:《算法解释权与算法治理路径研究》,《中外法学》2019 年第 6 期,第 1425-1445 页。
参见贾开:《人工智能与算法治理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9 年第 1 期,第 19-21 页;曹建峰、方龄曼:《欧盟人

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的路径及启示》,《人工智能》2019 年第 4 期,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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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ffective
 

Computing
 

Technology
in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and
 

Its
 

Risk
 

Prevention
[Abstract]　 Affective

 

computing
 

has
 

a
 

broad
 

application
 

space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
hing

 

digital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firstly,
 

constructing
 

a
 

virtual
 

scene
 

for
 

service
 

adminis-
trative

 

governance,
 

so
 

that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activities
 

can
 

directly
 

penetrate
 

into
 

the
 

e-
motional

 

or
 

affective
 

dimensions
 

of
 

subjects’
 

personality;
 

secondly,
 

adapting
 

to
 

the
 

upgrading
 

of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technology
 

tools,
 

so
 

that
 

subjects
 

of
 

digital
 

administrative
 

gov-
ernance

 

can
 

integrate
 

and
 

analyze
 

multi-modal
 

information
 

and
 

maximally
 

reproduce
 

the
 

inner
 

e-
motional

 

tendency
 

and
 

position
 

of
 

law
 

enforcement
 

objects;
 

and
 

thirdly,
 

promoting
 

the
 

intelli-
gent

 

transformation
 

of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so
 

that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actions
 

be-
come

 

more
 

concrete
 

and
 

touch
 

people’s
 

heart
 

and
 

soul
 

more
 

directly.
 

However,
 

because
 

of
 

the
 

lag
 

of
 

legal
 

research
 

and
 

the
 

complexity
 

of
 

affective
 

computing,
 

it
 

is
 

difficult
 

to
 

regulate
 

and
 

re-
strict

 

affective
 

computing,
 

leading
 

to
 

a
 

number
 

of
 

risks.
 

Firstly,
 

it
 

is
 

difficult
 

for
 

affective
 

com-
puting

 

to
 

fully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f
 

governance
 

results.
 

Secondly,
 

the
 

intrinsic
 

characteris-
tics

 

of
 

affective
 

information
 

make
 

it
 

possible
 

to
 

violate
 

the
 

right
 

to
 

privacy.
 

And
 

thirdly,
 

the
 

ap-
plication

 

of
 

affective
 

computing
 

can
 

easily
 

lead
 

to
 

the
 

over-expansion
 

of
 

algorithmic
 

public
 

pow-
er.

 

In
 

view
 

of
 

the
 

above
 

risks,
 

the
 

following
 

paths
 

need
 

to
 

be
 

constructed
 

to
 

prevent
 

the
 

risks:
 

firstly,
 

to
 

protect
 

information
 

rights
 

and
 

interests
 

by
 

regulating
 

emotional
 

data,
 

that
 

is,
 

to
 

ensure
 

that
 

the
 

use
 

of
 

emotional
 

data
 

complies
 

with
 

the
 

current
 

legal
 

requirements,
 

improve
 

emotional
 

data
 

protection
 

measures,
 

and
 

establish
 

a
 

data
 

internal
 

legitimacy
 

review
 

mechanism;
 

secondly,
 

to
 

embed
 

the
 

logic
 

of
 

emotional
 

computing
 

in
 

the
 

human-machine
 

emotional
 

synergy
 

of
 

the
 

train-
ing

 

dimension,
 

that
 

is,
 

to
 

not
 

only
 

improve
 

the
 

transparency
 

and
 

interpretability
 

of
 

affective
 

computing
 

algorithms
 

and
 

establish
 

effective
 

mechanisms
 

for
 

the
 

collection
 

and
 

use
 

of
 

affective
 

data
 

but
 

als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system
 

for
 

affective
 

computing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parties;
 

thirdly,
 

to
 

set
 

standards
 

and
 

limit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ffective
 

computing
 

in
 

digital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that
 

is,
 

administrative
 

organs
 

should
 

set
 

up
 

standards
 

for
 

affective
 

computing
 

through
 

administrative
 

legislation
 

and
 

pol-
icy

 

formulation,
 

and
 

clarify
 

the
 

purpose
 

and
 

limits
 

of
 

affective
 

computing
 

application;
 

fourthly,
 

to
 

delineate
 

the
 

value
 

bottom
 

line
 

and
 

theoretical
 

forbidden
 

zon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ffective
 

computing,
 

that
 

is,
 

to
 

determine
 

the
 

principles
 

of
 

value
 

bottom
 

line
 

and
 

ethical
 

forbidden
 

zone,
 

strengthen
 

the
 

ethical
 

assessment
 

and
 

legitimacy
 

review
 

of
 

affective
 

computing,
 

and
 

establish
 

the
 

application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fifthly,
 

to
 

add
 

rationality
 

and
 

legitimacy
 

requirements
 

for
 

the
 

iteration
 

of
 

affective
 

computing,
 

that
 

is,
 

to
 

enhance
 

ethical
 

judgment
 

capacity
 

through
 

data
 

collection
 

and
 

learning
 

and
 

through
 

ethical
 

modeling
 

and
 

rule
 

updating
 

and
 

to
 

improve
 

ethi-
cal

 

judgment
 

by
 

using
 

feedback
 

from
 

human
 

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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